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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作为工薪所得费用减除额，

其最重要的特征，应当是差异化——不

同经济境遇的人适用不同的扣除规定，

从而体现净所得征税原则。在我国，人

们之所以习惯于将减除额误读为起征

点，恰是因为，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了

标准化的减除额——让不同经济境遇

的人适用了统一的扣除标准。在忽略

人与人之间的费用开支差异条件下所

进行的个人所得税调节，当然不符合

净所得征税的原则，有悖于社会公平。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可举出许多。

改变这种状况的一个可以选择的办法，

就是参照国际经验，走综合与分类相

结合所得税制的道路。 

有别于分类所得税制，综合与分

类相结合所得税制的基本特点，是除

一部分特殊的收入项目外，其余的所

有来源、所有项目的收入都须在加总

求和的基础上，一并计税。

这样做，进入其调节视野的居民

收入，便不再限于单一项目，而是综合

性收入。鉴于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的

现实背景，建立在综合计征基础上的

个人所得税调节，无疑是更贴近居民

收入分配差距现实的调节。

这样做，先算账、再征税，便不再

是一句空话。在计算纳税人综合收入

账的同时，由于抚养或赡养人口不同、

居住区域不同、身体状况不同等因素而

形成的负担差异，便有了据实核算、相

应扣除并再予征税的可能。

这样做，个人所得税计征中的减

除额，就有了实行差异化的可能。不同

经济境遇的人，便可以跳出标准减除额

的局限而适用差异化的扣除规定，从而

使得按净所得征税成为现实。由此，减

除额也就不再会被人们误读为起征点。

　　　　　　　　（三）

然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所得税

制终究要建立在纳税人个人申报的基

础上。如何推进这样一种以综合计征

为特点的全新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一

直在考验着我国现实的税收征管机制。

毋庸赘言，迄今为止，我国现实的

税收征管机制，仍停留于“间接”征收、

“截流”管理的水平。这种情形，显然不

适应建立在纳税人个人申报基础上的综

合计征的需要。一旦走出既有的从源征

税、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征管轨道，

现实税收征管机制的“底线”便极可能

被突破，从而陷税务机关于尴尬境地。

正是在这种现实税收征管机制的

“瓶颈”制约下，再加上个人所得税纳

税人众多、百姓纳税意识淡薄等现实

国情因素，虽然历经了至少三个五年

规（计）划的追求，在长达十几年的时

间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

税制度始终在研究层面徘徊，而未能

取得多少实质进展。

或许正是由于看不到短期出现革

命性变化的希望，在当前的中国，每当

谈到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制到综合与分

类相结合的改革，总会有条件不具备

的忧虑和相伴而生的躲闪之举。

但是，不管怎样，长期躲闪，久拖

不决，终归不是万全之策。时至今日，

鉴于收入分配矛盾的解决或者缓解，

已经不容我们再拖，且无多少躲闪的

余地。牵涉个人所得税的几乎所有的

问题或矛盾，都须在综合与分类相结

合的改革框架内求得解决。故而，尽

快地谋划一场包括税制安排、税收征

管在内的革命性变化并由此破解实行

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的重重障碍，让建立在综合计征基础

上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落户”我国，已

迫在眉睫。

　　　　　　　　（四）

我国30多年改革历程所获取的一

条基本经验，就是“渐进”。这不仅适用

于整体改革，也适用于类似个人所得税

这样的具体改革项目。认识到实行综

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不

可能一蹴而就，在当前要迈出走向综

合与分类相结合个人所得税制度的脚

步，一个几乎唯一的可行选择就是，取

渐进式方案，走渐进式道路。

设计个人所得税渐进式改革方案

的基本思路是：以现阶段税收征管的

约束和未来发展为前提，以经济全球

化背景下国际税收竞争和主要市场经

济国家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趋势为参考，

立足国情，争取在现行分类所得税制要

素保持稳定的基础上，以相对较小的

征管成本引入综合制因素，尽快建立

初始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

得税制。初始改革方案应保持良好的

可拓展性，能够为未来“综合与分类相

结合”个人所得税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

基本的制度框架。核心是在现行分类

所得税制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以年

所得12万元以上自行申报制度为基础，

仅对年所得超过12万元纳税人的部分

所得项目年终适用累进税率进行综合

计征。

随着个人所得税征管条件和征

管机制的逐步完善，在初始方案的基

础上，要继续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健全

“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推动个

人所得税制度的持续完善。一是长期

保持年所得12万元为综合计征的门

槛。二是随着征管条件和征管机制的

完善，逐步调整扩大纳入综合范围的

所得项目，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调

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同时也要充分考

虑效率损失和国际税收竞争的影响，

努力寻求在公平、效率、国际税收竞

争及征管成本等诸多相互冲突的因素

之间的动态平衡。三是适时引入差别

扣除项目，条件成熟时允许以家庭为

单位申报纳税。四是适时调整税率结

构，促进税制公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

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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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出走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
个人所得税制度的脚步

高培勇

　　　　　　　　（一）

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目标定位

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起码可以追

溯至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1994年

的税制改革完成不久、第九个五年计

划制定并启动之时。迄今，已经跨越了

四个五年规（计）划。

“九五”计划，在其第三部分第四

个问题中做了如下表述：“建立覆盖全

部个人收入的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

人所得税制度”。

“十五”计划，在其第十六章第六

节中做了如下表述：“建立综合与分类

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十一五”规划，在其第三十二章

第二节中做了如下表述：“实行综合和

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十二五”规划，在其第四十七章

第三节中做了如下表述：“逐步建立健

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机制”。

一个税种的改革规（计）划，追求

了十几年之久而未有结果，并且，虽

一再受阻，但始终未加改变，从而历

经三次“被搬家”——由“九五”搬至

“十五”，又从“十五”搬至“十一五”，

再从“十一五”搬至“十二五”，正可谓

“历尽艰辛，痴心不改”。这在中国税收

改革乃至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

上，不能不算是一个罕见的特例。

　　　　　　　　（二）

深究起来，个人所得税改革之所

以锁定并始终坚守“综合与分类相结

合”这一目标，盖因构建、完善居民收

入分配调节机制的需要。

现代税收体系，有别于以往或传

统意义上的税收体系，其主要的特征，

就在于它的功能是多重的，而非单一

的。从理论上讲，现代税收的功能被高

度概括为三个：取得收入、调节分配和

稳定经济。这三个功能，要分别由不同

的税种来担纲。就像是一个交响乐队，

在由诸个税种所构成的税收体系中，

虽然每个税种都具有取得收入的功能，

但不同税种的功能侧重存有差异。相

对而言，直接税较之间接税，具有更大

的调节分配和稳定经济作用。间接税

较之直接税，则具有更大的取得收入作

用。作为直接税类下的个人所得税，不

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从来都是主

要基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和实施宏观

调控的目的而课征的。围绕它的调整

事项，当然要基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

和实施宏观调控的需要而展开。

具体到我国，伴随着市场化改革

进程的日益深入，特别是在正式确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

后，不仅越来越面临着居民收入分配差

距日渐拉大的严峻挑战，而且，与此同

时，也越来越受制于政府手中缺乏调节

居民收入分配手段的残酷现实。于是，

重新建构一套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居

民收入分配调节机制，便成为当务之

急。作为一种既植根于市场经济土壤、

又是政府所能掌握的为数不多的再分

配手段，个人所得税在居民收入分配

调节中的作用，得以迅速凸显。

然而，一旦将调节居民收入分配

的希望寄托于个人所得税，人们很快

发现，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尚不能担负

起如此的重任。

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分类所

得税制。它名义上是一个税种，实质上

分作11个征税项目——工资薪金所得、

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企事业单

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

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

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

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

等。对于上述不同的征税所得项目，采

取的是不同的计征办法、适用的是不同

的税率。这样的税制安排，其优点是便

于征管，可以从源征税，代扣代缴。但

其致命的缺陷，就是不利于调节居民

收入分配差距。

比如，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本

来是综合而非单一项目的收入差距。

在不计算综合收入水平的条件下，分

别就居民的每一个单项收入征税，其

所能达到的调节作用，至多只限于单

一项目收入本身。除非人们的收入来

源单一化，否则，针对单一项目而非加

总求和之后的综合性收入的调节，无

异于盲人摸象。

再如，即便在单一项目收入如工

薪收入的视野内，由于不同纳税人的

负担状况不同，扣除负担之后的经济

境遇便有很大的差异。在不计算差异

颇大的负担账的条件下，仅着眼于居

民的工薪收入账并随之征税，其所带

来的调节效应，只会加剧既有的不公

平而非有助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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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作为工薪所得费用减除额，

其最重要的特征，应当是差异化——不

同经济境遇的人适用不同的扣除规定，

从而体现净所得征税原则。在我国，人

们之所以习惯于将减除额误读为起征

点，恰是因为，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了

标准化的减除额——让不同经济境遇

的人适用了统一的扣除标准。在忽略

人与人之间的费用开支差异条件下所

进行的个人所得税调节，当然不符合

净所得征税的原则，有悖于社会公平。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可举出许多。

改变这种状况的一个可以选择的办法，

就是参照国际经验，走综合与分类相

结合所得税制的道路。 

有别于分类所得税制，综合与分

类相结合所得税制的基本特点，是除

一部分特殊的收入项目外，其余的所

有来源、所有项目的收入都须在加总

求和的基础上，一并计税。

这样做，进入其调节视野的居民

收入，便不再限于单一项目，而是综合

性收入。鉴于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的

现实背景，建立在综合计征基础上的

个人所得税调节，无疑是更贴近居民

收入分配差距现实的调节。

这样做，先算账、再征税，便不再

是一句空话。在计算纳税人综合收入

账的同时，由于抚养或赡养人口不同、

居住区域不同、身体状况不同等因素而

形成的负担差异，便有了据实核算、相

应扣除并再予征税的可能。

这样做，个人所得税计征中的减

除额，就有了实行差异化的可能。不同

经济境遇的人，便可以跳出标准减除额

的局限而适用差异化的扣除规定，从而

使得按净所得征税成为现实。由此，减

除额也就不再会被人们误读为起征点。

　　　　　　　　（三）

然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所得税

制终究要建立在纳税人个人申报的基

础上。如何推进这样一种以综合计征

为特点的全新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一

直在考验着我国现实的税收征管机制。

毋庸赘言，迄今为止，我国现实的

税收征管机制，仍停留于“间接”征收、

“截流”管理的水平。这种情形，显然不

适应建立在纳税人个人申报基础上的综

合计征的需要。一旦走出既有的从源征

税、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征管轨道，

现实税收征管机制的“底线”便极可能

被突破，从而陷税务机关于尴尬境地。

正是在这种现实税收征管机制的

“瓶颈”制约下，再加上个人所得税纳

税人众多、百姓纳税意识淡薄等现实

国情因素，虽然历经了至少三个五年

规（计）划的追求，在长达十几年的时

间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

税制度始终在研究层面徘徊，而未能

取得多少实质进展。

或许正是由于看不到短期出现革

命性变化的希望，在当前的中国，每当

谈到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制到综合与分

类相结合的改革，总会有条件不具备

的忧虑和相伴而生的躲闪之举。

但是，不管怎样，长期躲闪，久拖

不决，终归不是万全之策。时至今日，

鉴于收入分配矛盾的解决或者缓解，

已经不容我们再拖，且无多少躲闪的

余地。牵涉个人所得税的几乎所有的

问题或矛盾，都须在综合与分类相结

合的改革框架内求得解决。故而，尽

快地谋划一场包括税制安排、税收征

管在内的革命性变化并由此破解实行

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的重重障碍，让建立在综合计征基础

上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落户”我国，已

迫在眉睫。

　　　　　　　　（四）

我国30多年改革历程所获取的一

条基本经验，就是“渐进”。这不仅适用

于整体改革，也适用于类似个人所得税

这样的具体改革项目。认识到实行综

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不

可能一蹴而就，在当前要迈出走向综

合与分类相结合个人所得税制度的脚

步，一个几乎唯一的可行选择就是，取

渐进式方案，走渐进式道路。

设计个人所得税渐进式改革方案

的基本思路是：以现阶段税收征管的

约束和未来发展为前提，以经济全球

化背景下国际税收竞争和主要市场经

济国家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趋势为参考，

立足国情，争取在现行分类所得税制要

素保持稳定的基础上，以相对较小的

征管成本引入综合制因素，尽快建立

初始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

得税制。初始改革方案应保持良好的

可拓展性，能够为未来“综合与分类相

结合”个人所得税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

基本的制度框架。核心是在现行分类

所得税制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以年

所得12万元以上自行申报制度为基础，

仅对年所得超过12万元纳税人的部分

所得项目年终适用累进税率进行综合

计征。

随着个人所得税征管条件和征

管机制的逐步完善，在初始方案的基

础上，要继续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健全

“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推动个

人所得税制度的持续完善。一是长期

保持年所得12万元为综合计征的门

槛。二是随着征管条件和征管机制的

完善，逐步调整扩大纳入综合范围的

所得项目，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调

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同时也要充分考

虑效率损失和国际税收竞争的影响，

努力寻求在公平、效率、国际税收竞

争及征管成本等诸多相互冲突的因素

之间的动态平衡。三是适时引入差别

扣除项目，条件成熟时允许以家庭为

单位申报纳税。四是适时调整税率结

构，促进税制公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

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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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目标定位

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起码可以追

溯至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1994年

的税制改革完成不久、第九个五年计

划制定并启动之时。迄今，已经跨越了

四个五年规（计）划。

“九五”计划，在其第三部分第四

个问题中做了如下表述：“建立覆盖全

部个人收入的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

人所得税制度”。

“十五”计划，在其第十六章第六

节中做了如下表述：“建立综合与分类

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十一五”规划，在其第三十二章

第二节中做了如下表述：“实行综合和

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十二五”规划，在其第四十七章

第三节中做了如下表述：“逐步建立健

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机制”。

一个税种的改革规（计）划，追求

了十几年之久而未有结果，并且，虽

一再受阻，但始终未加改变，从而历

经三次“被搬家”——由“九五”搬至

“十五”，又从“十五”搬至“十一五”，

再从“十一五”搬至“十二五”，正可谓

“历尽艰辛，痴心不改”。这在中国税收

改革乃至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

上，不能不算是一个罕见的特例。

　　　　　　　　（二）

深究起来，个人所得税改革之所

以锁定并始终坚守“综合与分类相结

合”这一目标，盖因构建、完善居民收

入分配调节机制的需要。

现代税收体系，有别于以往或传

统意义上的税收体系，其主要的特征，

就在于它的功能是多重的，而非单一

的。从理论上讲，现代税收的功能被高

度概括为三个：取得收入、调节分配和

稳定经济。这三个功能，要分别由不同

的税种来担纲。就像是一个交响乐队，

在由诸个税种所构成的税收体系中，

虽然每个税种都具有取得收入的功能，

但不同税种的功能侧重存有差异。相

对而言，直接税较之间接税，具有更大

的调节分配和稳定经济作用。间接税

较之直接税，则具有更大的取得收入作

用。作为直接税类下的个人所得税，不

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从来都是主

要基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和实施宏观

调控的目的而课征的。围绕它的调整

事项，当然要基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

和实施宏观调控的需要而展开。

具体到我国，伴随着市场化改革

进程的日益深入，特别是在正式确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

后，不仅越来越面临着居民收入分配差

距日渐拉大的严峻挑战，而且，与此同

时，也越来越受制于政府手中缺乏调节

居民收入分配手段的残酷现实。于是，

重新建构一套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居

民收入分配调节机制，便成为当务之

急。作为一种既植根于市场经济土壤、

又是政府所能掌握的为数不多的再分

配手段，个人所得税在居民收入分配

调节中的作用，得以迅速凸显。

然而，一旦将调节居民收入分配

的希望寄托于个人所得税，人们很快

发现，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尚不能担负

起如此的重任。

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分类所

得税制。它名义上是一个税种，实质上

分作11个征税项目——工资薪金所得、

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企事业单

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

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

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

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

等。对于上述不同的征税所得项目，采

取的是不同的计征办法、适用的是不同

的税率。这样的税制安排，其优点是便

于征管，可以从源征税，代扣代缴。但

其致命的缺陷，就是不利于调节居民

收入分配差距。

比如，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本

来是综合而非单一项目的收入差距。

在不计算综合收入水平的条件下，分

别就居民的每一个单项收入征税，其

所能达到的调节作用，至多只限于单

一项目收入本身。除非人们的收入来

源单一化，否则，针对单一项目而非加

总求和之后的综合性收入的调节，无

异于盲人摸象。

再如，即便在单一项目收入如工

薪收入的视野内，由于不同纳税人的

负担状况不同，扣除负担之后的经济

境遇便有很大的差异。在不计算差异

颇大的负担账的条件下，仅着眼于居

民的工薪收入账并随之征税，其所带

来的调节效应，只会加剧既有的不公

平而非有助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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